
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

关于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条件补充规定（试行） 

 

为适应我院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，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

（简称研究生导师）队伍建设，规范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选聘，

根据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》（简称遴

选办法）文件精神，特对我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选聘条件做如

下补充规定： 

一、 硕士研究生导师任职基本条件应符合学校遴选办法

要求； 

二、 硕士研究生导师任职量化条件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职称：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务；指导临床医学专业学

位研究生的导师应具有副主任医师或以上职务。 

2.学位：应具有硕士学位。 

3.年龄：不超过55周岁。 

4.科研项目：申请者需作为研究骨干（前三名）参与至

少1项与申请学科密切相关的省部级以上课题，或作为主持

人承担厅局级课题1项（附该课题任务书、批准文件复印件

及下达编号）。 

5.科研经费：临床医学各学科申请人在研项目的科研经

费应有3万元以上（以课题任务书为准）。 

6.论文与教材：申请者近五年内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与

申请学科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当年

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(CJCR)核心版影响因子>0.3；增刊、

综述除外）或正式出版的统编教材（编委）5篇（部）以上，

或学术论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当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

报告(CJCR)核心版影响因子>0.5；增刊、综述除外）或正式

出版的统编教材（副主编以上）2篇（部）以上，或有被SCI

或EI收录的论文1篇以上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。 



7.其他：有必要的实验仪器设备、研究手段和科研协助

人员。临床医学各学科申请人，目前应在临床一线工作，近

三年没有重大医疗责任事故。 

三、对于仅具有学士学位不具备硕士学位的申请人，根

据学科发展需要，在满足“硕士研究生导师任职量化条件”

中除学位外其他条件的基础上，可按照如下破格条件提出申

请，经学位分会表决通过后，可增列为硕士研究生导师。 

1.科研项目：申请者需作为主持人承担至少1项与申请

学科密切相关的省部级以上课题（附该课题任务书、批准文

件复印件及下达编号）。 

2.科研经费：临床医学各学科申请人目前可实际支配的

科研经费应有10万元以上（由科研管理部门出具证明）。 

四、此补充规定从2017年12月11日开始执行，最终解释

权归教育处。 

 

 

2017年12月11日 
 


